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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台环建（仙）〔2020〕22 号

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仙居县下各中心卫生

院迁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仙居县下各中心卫生院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关于要求对仙居县下各中心卫生院迁建工

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审批的申请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

定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根据你单位委托杭州市环境保护有限公司编制的《仙

居县下各中心卫生院迁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

称《环评报告表》），项目位于仙居县下各镇铁山路与镇南路

交叉口东北角，占地面积约 23968m
2
，建成后可提供床位数 200

个。本项目在环评行政许可公示期间未接到反对意见，原则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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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该《环评报告表》结论，你单位必须严格按照《环评报告表》

所列的环保对策措施及要求实施项目建设。

二、项目建设和营运过程中要认真落实《环评报告表》提

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1、加强废水、大气、噪声、固废污染防治，严格按照该

《环评报告表》所列的排放要求，落实或优化各项污染防治措

施，各项环保设施设计应由具有设计资质的单位承担。

2、项目建设、运营期内必须严格执行环保各项制度，确

保废水、大气、噪声、固废等污染物达标排放。强化污染治理

设施的运行和维护，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。

3、项目设置有影像中心，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辐射影响，

建设单位须另行委托有辐射资质的单位进行专项辐射影响评

价。

三、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措施及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

易制度。按照该《环评报告表》结论，本项目实施后，废水经

处理达标后纳管；本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限值为：废

水量 30482t/a，化学需氧量 0.914t/a、氨氮 0.046t/a，其它

污染物控制在《环评报告表》结论以内。

四、加强日常环保管理和环境风险防范。项目投运须建立

健全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，加强相应人员的环保培

训，环保人员管理制度信息需上墙，配备必要的环境监测设备，

规范化建设监测平台。做好各类医疗设备、环保设施的运行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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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和日常检修维护，定期监测各污染源，建立污染源监测台帐

制度，确保环保设施稳定正常运行和污染物的稳定达标排放。

项目须落实各项事故应急防范措施，按规范要求运输物品，加

强存储设施（仓库等）维护管理、设施线路检修，以及环保设

施的正常稳定运行管理等，确保周边环境安全。

五、建立健全项目信息公开机制，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》（环发〔2015〕162 号）的要求，

及时、如实向社会公开项目建设过程信息，并主动接受社会监

督。

六、建设单位若在报批本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隐瞒有关情

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，我局将依法撤销该项目的批准文件；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

规定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

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

重大变动的，应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评文件。

七、根据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第三条第

二款的规定，该项目还应当符合主体功能区规划、土地利用总

体规划、城乡规划、国家和省产业政策等要求。

以上意见和该《环评报告表》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和风

险防范措施，你单位应在项目运营和管理中认真予以落实；并

严格落实法人承诺和按证排污，及时开展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工作；同时须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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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空白）

台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0 年 8 月 11 日

抄送：下各镇人民政府，仙居县发展和改革局，仙居县生态环境

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，杭州市环境保护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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